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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杭检

30 秒，能

做些什么？也

许洗个脸，叠

个被子；也许

脚步匆匆地赶

上一列去上班

的地铁……但

对淳安县检察

院机关党委副

书记、法警大队长王小娟来说，却是用30秒

挽救了一条鲜活的生命。

2018年10月21日早上，王小娟正带着

女儿在千岛湖秀水广场附近的湖边晨练，一

个年轻女孩突然哭哭啼啼地跑下台阶，跨过

护栏，径直奔向湖水深处。出于一名司法警

察的直觉，王小娟判断，这名女孩是要寻短

见。于是，她来不及脱去外套，也来不及掏

掉口袋里的手机，更没顾上叮嘱一声身边的

女儿，一边大声地朝周围晨练的群众呼喊，

一边以最快的速度跑下台阶、跨过护栏，奔

向湖中。

此时，女孩已经全身没入水中，只有头

顶还露在水面上。王小娟奋不顾身也跟着

冲进湖水，死死拽住女子的双脚，拼尽全力

把女孩往浅水区拉。水流有点急，加上女孩

使劲想要挣脱，王小娟摔倒在水里，她又赶

紧站起来，用力把女孩拽上岸。

女孩终于得救了，但仍蹲在地上不停地

哭泣，王小娟一边耐心安抚，一边请周围热

心群众报警。等将女孩安全地交给民警后，

王小娟全身湿透地站在岸边，这才有些后

怕：她其实不会游泳，如果女孩再迈出一步，

就可能拖着拼命拽住她的王小娟一起滑入

深水区；如果一旁的女儿看见妈妈摔倒，也

下水去拉一把……

之后，王小娟像往常一样工作、生活，直

到女孩的妈妈到检察院来送锦旗，大家这才

知道她曾经历了那么惊心动魄的时刻。

“当时没来得及多想。后来也不觉得这

事有多了不起，所以回来后也没和任何人

说。”当王小娟救人的视频和事迹在网上被

频频转发，她被问及当时有没有意识到危险

时，她回答，“我相信任何人碰到这样的事，

都会出手救人。”

王小娟的事迹很快家喻户晓，同事们都

说，这其实就是他们日常所了解的那个她：

困难面前，总是冲锋在前；当别人遇到危难

时，总会施以援手。工作中，身为法警大队

长的王小娟，也总是冲在第一线，从协助办

案看管犯罪嫌疑人时的安全保障，到协助搜

查时的一马当先；从提解押送时的时刻警

惕，到公开审查、案件移送时的丝毫无差

……

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先后在检察

院从事技术、后勤、法警等工作的王小娟，多

次荣立个人三等功，被评为优秀公务员，获

得过杭州市党代表、淳安县“百家干部”（淳

安先锋）等荣誉。

加强路面秩序管理

通讯员 林花花

本报讯 为巩固前期创国

卫工作成果，进一步加强路面秩

序管理，连日来，苍南交警在重

点路段开展违停抄告、电动车非

法安装遮阳伞整治等活动。

整治采取教育与处罚相结

合的模式，比如，在拆除遮阳伞

的同时，告知电动车驾驶人安装

遮阳伞的危险性，提高他们的交

通安全意识。

整治行动共查处违法停车

1300余起，拆除遮阳伞686把。

头盔和姜茶一起送

自2019年春运启动以来，平阳

交警开展了以“平安春运，交警同

行”为主题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图为平阳交警为过往群众送上安全

头盔和热腾腾的姜茶。

通讯员 杨阳 摄

接到举报

2018年5月31日，鄞州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接到群众举

报：福明街道新天地西区12幢

36号附近，有人将垃圾混收混

运。接报后，执法人员立即赶

赴现场勘查取证。

经查，福明街道新天地小

区的生活垃圾由宁波市某物业

公司负责分类收集并运送至指

定地点，再由鄞州区环卫中心

安排统一运输处置。

举报人提供的视频显示，

当天上午，垃圾收运工作人员

将已经分类的厨余垃圾桶内的

“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桶内的

“其他垃圾”混合倒入一起后，

装进同一辆垃圾清运车。这一

行为违背了生活垃圾分类收

集、分类运输的基本原则，涉嫌

违反了《浙江省城镇生活垃圾

分类管理办法》关于专收专运

的相关规定。

执法人员结合现场勘查情

况和视频监控记录，依法制作

现场检查（勘查）笔录和图示，

对这家物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

开展调查询问，证明当事人实

施生活垃圾混收混运的行为

属实。

调查处理

2018年 6月 5日，执法人

员向物业公司下发了《责令限

期改正通知书》和《接受调查处

理通知书》。

当月20日，鄞州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向物业公司送达了

行政处罚告知书。当事人未

提出陈述、申辩。23日，鄞州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据《浙江

省城镇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

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和第二十

八条的规定，对物业公司作出

罚 款 5000 元 的 行 政 处 罚

决定。

由于生活垃圾混收混运行

为具有即时性，给执法取证带

来一定困难，尤其需要凝聚多

方力量。“我们通过群众举报内

容、现场视频资料、现场勘查情

况、当事人陈述等，形成了一条

完整有效的证据链，顺利办结

此案，也为今后类似案件的研

判、处罚提供了可参考的样

板。”执法人员说。

“息事无讼”
近日，平湖法院举行“己亥之春——息事无讼”公众开放日，来自南

书庠书画院的师生们走进平湖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感受这里“一站式集

约服务”的方便快捷，听取平湖本土文化名人陆稼书“无讼”文化的介绍，

还为当事人和法院干警书写了“福”字和对联。

通讯员 游情天 摄

垃圾分类要做好，无论哪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居民要

分类好，物业要收运好，终端处理才能到位。可是，宁波市

鄞州区新天地小区的物业公司却不以为然，将厨余垃圾和

其他垃圾混收混运。

2018年6月23日，宁波市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

这家物业公司作出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这是自

2018年4月1日《浙江省城镇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施

行以来，宁波市首例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行政处罚案件。

本报记者 陈毅人
报送单位：宁波市普法办

生活垃圾混收混运案
宁波开出首张生活垃圾分类罚单

鄞州区综合行政执局法制案审科副科长吴素芬介

绍，生活垃圾分类是一项民生工程，也是一项社会管理工

程，《浙江省城镇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的出台，给垃圾

分类工作提供了法律支撑和保障。为了顺利推进该办法

的实施，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全区的社区工作人员、

社区物业经理等相关人员开展了办法解读培训，使基层

一线垃圾分类相关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了解新法规定。

在充分宣传的基础上，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及时

跟进垃圾分类执法工作，通过执法保障垃圾分类工作开

展。本案是办法实施后宁波市第一起关于垃圾分类的行

政处罚案件，对各小区物业公司具有较强的教育警示引

导作用。严格执法意义重大，有效的行动远胜过纸上的

纲领。目前，宁波市社区垃圾混收混运现象明显减少。

典型意义：

法警大队长王小娟：

30秒救起一条鲜活生命


